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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 區 事 務 文 件 21/2011 號  

(11.4.2011 會 議 討 論 )  

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屬 下  

社 區 事 務 及 宣 傳 委 員 會  

 

關 注 南 區 育 嬰 間 設 施 的 提 供  

 

目 的  

 

本 文 件 旨 在 請 各 委 員 就 上 述 議 題 發 表 意 見 。  

 

 

背 景  

 

2. 麥 謝 巧 玲 女 士 於 會 前 致 函 社 區 事 務 及 宣 傳 委 員 會 主 席，要 求 在 2011

年 4 月 11 日 舉 行 的 第 二 十 三 次 會 議 上，討 論 南 區 育 嬰 間 設 施 事 宜，詳 情

請 參 閱 附 件 一 。  

 

3. 按 照 《 南 區 區 議 會 （ 2008-2011） 會 議 常 規 》 第 13 條 ， 社 區 事 務 及

宣 傳 委 員 會 主 席 同 意 將 有 關 議 題 納 入 委 員 會 第 二 十 三 次 會 議 議 程 。 衞 生

署 、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、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及 南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的 書 面 回 應

載 於 附 件 二 至 五 。  

 

 

徵 詢 意 見  

 

4. 請 各 委 員 就 上 述 議 題 發 表 意 見 。  

 

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2011年 4月  



附 件 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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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二  

 

衞 生 署 就 南 區 育 嬰 間 設 施 的 回 應  

 

回 應 問 題 一  

 

現 時，南 區 共 有 7 間 育 嬰 間 設 於 有 公 眾 到 訪 的 政 府 物 業 內（ 詳 見 下 表 ）：  

 

部 門 ／ 機 構  有 公 眾 到 訪 的 政

府 建 築 物  

設 有 育 嬰 及 餵 哺 母 乳 設 施 的 專

用 房 間 的 地 址  

衞 生 署  母 嬰 健 康 院  鴨 脷 洲 診 所  

（ 鴨 脷 洲 大 街 161 號 2 字 樓 ）  

大 口 環 根 德 公 爵 夫 人 兒 童 醫 院

A 座 專 科 門 診 部 育 嬰 室  

瑪 麗 醫 院  

K 座 地 下 大 堂 嬰 兒 護 理 室  

瑪 麗 醫 院  

K 座 地 下 兒 科 專 科 診 所  

瑪 麗 醫 院  

K 座 10 樓 北 新 生 兒 特 別 護 理 部  

醫 院 管 理 局  醫 院  

瑪 麗 醫 院  

S 座 5 樓 婦 產 科 診 所  

康 樂 及 文 化  

事 務 署  

康 樂 場 地  鴨 脷 洲 風 之 塔 公 園  

（ 香 港 鴨 脷 洲 利 枝 道 ）  

 

回 應 問 題 二  

 

政 府 於 2008 年 8 月 公 佈 《 育 嬰 間 設 置 指 引 》（ 下 稱 《 指 引 》）， 供 政 府 和

公 營 部 門 參 考，藉 以 推 動 公 共 場 所 提 供 育 嬰 設 施。《 指 引 》建 議 育 嬰 間 應

有 的 配 套 設 施 包 括 ： 供 餵 哺 嬰 兒 用 的 座 椅 、 洗 滌 槽 、 梘 液 供 應 、 乾 手 設

備 、 廢 物 箱 等 。 上 述 位 於 南 區 的 育 嬰 間 大 致 符 合 《 指 引 》。  

 

回 應 問 題 三  

 

在 過 去 五 年，生 署 沒 有 接 獲 投 訴 指 政 府 建 築 物 (包 括 南 區 )的 育 嬰 間 數 目



不 足 。  

 

回 應 問 題 四 及 五  

 

自《 指 引 》公 佈 以 來，設 於 政 府 物 業 內 的 育 嬰 間 由 106 間 增 至 現 時 約 150

多 間 ， 而 未 來 數 年 ， 政 府 物 業 內 陸 續 會 有 新 育 嬰 間 落 成 。 各 有 關 部 門 會

視 乎 可 行 性 ， 在 適 當 時 候 按 《 指 引 》 作 出 改 善 ， 例 如 在 興 建 新 建 築 物 或

物 業 進 行 翻 新 工 程 時 增 設 育 嬰 間 。  

 

此 外 ， 政 府 於 2009 年 2 月 發 出 有 關《 在 商 業 樓 宇 提 供 育 嬰 間 設 施 》的 作

業 備 考 ， 旨 在 鼓 勵 私 人 商 業 樓 宇 設 置 育 嬰 間 ， 業 界 反 應 良 好 。 就 南 區 而

言 ， 海 洋 公 園 表 示 在 擴 建 時 將 會 增 設 育 嬰 間 ， 而 領 滙 管 理 有 限 公 司 轄 下

赤 柱 廣 場 正 在 興 建 的 育 嬰 間 預 備 於 本 年 下 旬 啟 用 。 港 鐵 公 司 一 直 積 極 在

旗 下 商 場 設 立 育 嬰 間 ， 包 括 港 島 線 的 杏 花 新 城 等 ， 並 已 計 劃 在 西 鐵 線 及

將 軍 澳 線 上 蓋 兩 個 新 建 的 商 場 設 立 育 嬰 間 。 政 府 會 繼 續 與 港 鐵 公 司 溝

通 ， 了 解 日 後 南 港 島 線 的 發 展 計 劃 。  

 

 

 

衞 生 署  

2011 年 3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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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三  

 

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就 南 區 育 嬰 間 設 施 的 回 應  

 

第 一 及 二 項   

 

現 時 南 區 內 的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下 稱 食 環 署 )建 築 物 包 括 23 個 公 厠 ， 7 個

垃 圾 站 及 6 個 街 市，雖 然 並 沒 有 設 置 育 嬰 間 設 施，但 在 其 中 15 個 公 厠 及

3 個 街 市 厠 格 內 就 裝 設 有 嬰 兒 換 尿 片 枱，讓 使 用 者 替 嬰 兒 換 尿 片。並 在 2

個 公 厠 其 中 2 個 女 厠 格 及 1 個 男 厠 格 內 裝 設 嬰 兒 座 椅 的 設 施 ， 方 便 育 嬰

的 市 民 使 用 。  

 

 

第 三 項  

 

根 據 紀 錄 ， 南 區 環 境 衞 生 辦 事 處 在 過 去 1 年 並 沒 有 接 獲 市 民 投 訴 區 內 食

環 署 公 厠 、 垃 圾 站 或 街 市 內 的 育 嬰 設 施 不 足 ， 或 要 求 提 供 房 間 供 應 餵 哺

母 乳 之 用 。  

 

 

第 四 及 五 項  

 

根 據 《 育 嬰 間 設 置 指 引 》 ， 育 嬰 間 是 指 一 個 設 有 輔 助 設 備 的 房 間 ， 讓 使

用 者 餵 哺 嬰 兒 及 替 嬰 兒 換 尿 片，《 指 引 》亦 指 出 育 嬰 間 不 應 設 在 厠 所 內 ，

而 應 設 置 在 清 潔 衞 生 的 環 境 ， 使 用 者 的 私 隱 亦 要 得 到 保 障 。  

自 二 零 零 一 年 年 中 起 ， 食 環 署 已 將 嬰 兒 換 尿 片 枱 納 入 為 興 建 新 公 厠 及 翻

新 現 有 公 厠 的 標 準 裝 備 。 而 現 時 南 區 內 的 食 環 署 建 築 物 ， 例 如 公 厠 、 垃

圾 站 及 街 市 ， 礙 於 空 間 或 技 術 限 制 ， 並 考 慮 到 在 這 幾 類 政 府 建 築 物 內 市

民 餵 哺 母 乳 的 實 際 需 要 ， 和 有 關 設 施 對 樓 宇 的 設 計 改 動 、 結 構 及 保 養 所

造 成 的 影 響 ， 我 們 認 為 不 宜 在 這 些 政 府 建 築 物 內 增 設 育 嬰 間 設 施 。  

 

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南 區 環 境 衞 生 辦 事 處  

2011 年 3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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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四  

 

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就 南 區 育 嬰 間 設 施 的 回 應  

 

就 配 合 政 府 推 動 提 供 育 嬰 設 施 及 餵 哺 母 乳 ，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會 不

時 檢 討 轄 下 康 樂 設 施 ， 在 規 劃 新 工 程 項 目 及 在 翻 新 現 有 設 施 時 ， 會 在 有

足 夠 空 間 及 合 適 的 情 况 下 積 極 考 慮 提 供 育 嬰 間 及 有 關 設 施 。  

 

南 區 康 樂 事 務 辦 事 處 (辦 事 處 )在 過 去 並 未 收 到 市 民 要 求 或 投 訴 康 樂

場 地 育 嬰 設 施 不 足 的 個 案 。 現 時 南 區 最 新 落 成 啓 用 的 鴨 脷 洲 風 之 塔 公 園

內 設 有 符 合 標 準 的 獨 立 育 嬰 間 。 育 嬰 間 設 有 空 調 通 風 系 統 和 供 更 換 尿 布

的 枱 面 、 座 椅 、 洗 手 盆 、 乾 手 機 。 另 該 公 園 的 男 女 廁 所 內 亦 設 有 折 疊 式

枱 面 供 嬰 兒 更 換 尿 布 之 用 。 此 外 ， 區 內 九 個 康 樂 場 地 的 更 衣 室 /廁 所 設 有

更 換 尿 布 的 折 疊 式 枱 面。(詳 情 請 參 閱 附 表 )。南 區 康 樂 事 務 辦 事 處 會 繼 續

留 意 巿 民 對 育 嬰 設 施 的 訴 求 及 在 翻 新 設 施 時 積 極 考 慮 增 置 育 嬰 設 施 。  

 

 

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
2011 年 3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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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四 （ 附 表 ）  

 

下 列 康 樂 場 地 的 更 衣 室 /厠 所 設 有 更 換 尿 布 的 折 疊 式 枱 面  

 

 

一 、  鴨洲 風 之 塔 公 園  

二 、  黃 泥 涌 水 塘 公 園  

三 、  包 玉 剛 游 泳 池  

四 、  香仔 運 動 場  

五 、  淺 水 灣 泳 灘  

六 、  深 水 灣 泳 灘  

七 、  赤 柱 正 灘 泳 灘  

八 、  舂 坎 角 泳 灘  

九 、  聖 士 提 反 灣 泳 灘  

 



附 件 五  

 

南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就 南 區 育 嬰 間 設 施 的 回 應  

 

   南 區 的 五 間 社 區 會 堂 ／ 中 心 ， 設 有 多 用 途 禮 堂 及 活 動 室 等 ， 供 團 體

租 用 以 舉 辦 活 動 。 現 時 ， 南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（ 民 政 處 ） 沒 有 接 獲 市 民 提 出

要 求 ， 於 這 些 社 區 會 堂 ／ 中 心 內 設 置 育 嬰 間 設 施 。 民 政 處 會 繼 續 按 照 實

際 需 要 及 技 術 上 的 可 行 性 ， 並 諮 詢 南 區 區 議 會 ， 以 考 慮 於 區 內 社 區 會 堂

／ 中 心 提 供 的 各 種 設 施 。  

 

 

南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 

2011 年 3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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